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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或新增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5月17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16日—5月1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7日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6日15∶00至2019年5月17日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益阳市银城南路公司一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于2019年4月19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召

开本次股东大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令安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5人，代表有表决权135,609,5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的45.8140%。 其中：

1．现场会议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35,609,523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5.8140%。

2．网络投票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为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中介机构代表列席了会议。 公司聘请的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

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35,609,5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00％；反对

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反对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2．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35,609,5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00％；反对

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反对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35,609,5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00％；反对

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反对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4．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35,609,5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00％；反对

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反对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5．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35,609,5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00％；反对

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反对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授权经理班子2019年度向银行申请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35,609,5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00％；反对

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反对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35,609,5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00％；反对

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反对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35,609,5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00％；反对

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反对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 2018�年度独立董事工作的述职报告。《2018年度独立

董事述职报告》全文于2019年4月23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中明 李杏红

3．结论性意见：“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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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9年4月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决议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并于2019年4月26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登载了《关于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公告编号2019-025）。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5月17日（星期五）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17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16日

下午15:00至2019年5月17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1510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杨新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计6名，代表股份222,555,902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571,157,220股的38.965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5名，代表股份210,914,253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36.927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1,641,64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0383%。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共1人，代表股份1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人，代表股份1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00%。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现场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议案的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2,555,9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2．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2,555,9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3．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2,555,9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4．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2,555,9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5．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以公司2018年末总股本571,157,22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30元（含

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表决结果：同意222,555,9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继续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外部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同意222,555,9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 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七研究所等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下，非关联股东同意

29,000,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中国电子科技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七研究所等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下，非关联股东同意

29,000,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2,555,9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2,555,9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2,555,9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2．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2,555,9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刘珂兵律师、王可业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本次会议的相关议案；

3、 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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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9年5月17日（星期五）下午14:00；

（2）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5月16日－2019年5月1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7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6日15:00至2019年5月17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发路3号长城科技大厦2号楼13楼深圳分公司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赵晓群

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3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156,

601,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2723％。

（1）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56,60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2719％。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2.�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1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1,0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4.�上海市方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翔律师、李梦帆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关于〈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6,60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审议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关于〈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6,60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审议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3、《关于〈2018年年度报告〉及〈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6,60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审议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4、《关于〈2018年度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6,60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审议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5、《关于〈2018年度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6,60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审议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6、《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6,60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审议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7、《关于拟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6,60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审议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关于选举李玲玲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6,60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审议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方达（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刘翔、李梦帆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上海市方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的《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所

涉相关问题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17日

@

证券代码：

002885

证券简称：京泉华 公告编号：

2019-038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4月19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并经2017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公司拟继续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上述额

度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36个月内循环使用。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对现金管理进行严格评估和控制

风险，闲置自有资金拟购买期限单笔不超过12个月的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

投资产品。不用于其他证券投资，不购买以股票及其衍生品、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的的产品。具体内容详见

2018年4月21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上的 《关于公司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告编号：

2018-027）。

一、到期赎回的理财产品情况

2019年4月30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艺园路

支行（以下简称“中行深圳艺园路支行”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5月7日刊登于《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

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36）。

公司已于2019年5月15日赎回上述已到期理财产品，收回本金：人民币5,000万元；获得理财收益：人

民币48,287.67元。

二、本次公告日前十二个月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具体见下表：

序

号

受托方名称 产品名称

投资

金额

起止日期 产品类型

预计年化收益

率

是否到

期

1

民生银行深

圳分行

民生银行综合财

富管理服务业务

人民币 2,000�

万元

2018年5月9日-2018

年11月9日

保本浮动收

益型

5.25% 是

2

招行深圳泰

然金谷支行

招商银行挂钩黄

金两层区间三个

月结构性存款

H0001680

人民币 2,000�

万元

2018年5月9日-2018

年8月9日

保本浮动收

益型

4.5% 是

3

民生银行深

圳分行

挂钩利率结构性

存款

(SDGA180643)

人民币2,000

万元

2018年11月16日

-2019年2月15日

保本浮动收

益型

4.05% 是

4

中国银行艺

园路支行

中银保本理财-

人民币按期开放

【CNYAQKF】

人民币 4,000�

万元

2019年2月25日

-2019年3月15日

保本保证收

益型

2.30% 是

5

中国银行艺

园路支行

中银保本理财-

人民币按期开放

【CNYAQKF】

人民币4,000

万元

2019年3月29日

-2019年4月15日

保证收益型 2.35% 是

6

中国银行艺

园路支行

中银保本理财-

人民币按期开放

【CNYAQKF】

人民币5,000

万元

2019年4月30日

-2019年5月15日

保证收益型 2.35% 是

截至本公告日，已到期理财产品的本金及收益均已如期收回。 公司累计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

行理财产品的未到期余额为人民币0元，上述未到期余额未超过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授权购买理财产品

的额度范围。

三、备查文件

1、中国银行相关理财产品客户回单。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

002033

证券简称：丽江旅游 公告编号：

2019015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购买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2019年3月29日，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董事会同意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使用总额不超过2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使用不超过15,

000万元的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详见同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本议案经公司2019年4月26日召开的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资金使用计划，2019年5月16日，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江分行签订了《理财产品协议》,公司以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20,000万元购买“农业银行‘汇利丰’ 2019年4971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具体情况如下:

理财产品名称 币种及金额 期限 本金保证 起息日 到期日 平均利率

资金来

源

农业银行 “汇利

丰 ” 2019 年 4971

期对公定制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产

品

人民币贰亿

元整

264天

中国农业银行向投资人

提供 到期 本金担保 。

100%保证投资者本金

安全。

2019年05

月17日

2020年 02 月

05日

3.72% 或

3.77%

（视 挂

钩产品价格

情况而确定

利率）

暂时闲

置募集

资金

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丽江支行无关联关系。

公司本次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合计20,000万元投资于“中国农业银行汇‘利丰 '2019年4971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

品” ,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7.85� %。

本次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事项在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于“农业银行‘汇利丰’ 2019年4971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是在结合公司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进展及投资计划，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度，符合募集资金

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 通过适度的短期理财现金管理，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

水平，为公司股东获取更好的投资回报。

三、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前12个月内累计投资银行理财产品为：

结构性存款产品名称 存款币种及金额 存款期限

存款起

息日

存款到期日

平均存

款利率

资金来源

招商银行单位结构性存

款CKM00179

人民币贰亿元整 12个月

2018年

4月25

日

2019年4月25

日

3.90%

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

招商银行单位结构性存

款CKM00180

人民币伍仟万元

整

9个月

2019年1月25

日

3.85%

以上理财产品本金及收益已按约定全部按期收回。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理财产品余额（含本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7.85� %。

四、备查文件

《农业银行理财产品协议》、《农业银行结构性存款风险及权益说明书》

特此公告。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 18日

证券代码：

600284

证券简称：浦东建设 公告编号：临

2019-031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设立上海浦东

科技创新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基本情况

经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作

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额人民币4亿元，参与设立“上海浦东科技创新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 ）。 上

述事宜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22日披露的 《浦东建设关于参与设立上海浦东科技创新投资基金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018）。

二、交易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已签署《上海浦东科技创新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合伙协议》，

上海浦东科技创新投资基金合伙企业（以下简称“科创投资企业” ）已完成工商登记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备案，全体合伙人已完成第一期出资额的募集。

（一）科创投资企业工商登记情况

名称：上海浦东科技创新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1FL6FJ46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东鑫恒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04月08日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二）基金备案情况

备案编码：SGN932

基金名称：上海浦东科技创新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管理人名称：上海东鑫恒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2019年05月16日

（三）基金第一期出资募集情况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 本期缴付出资额

上海东鑫恒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GP） 100 20

上海浦东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LP）

100,000 20,000

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 80,000 16,000

上海浦东科创集团有限公司 80,000 16,000

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80,000 16,000

上海金桥（集团）有限公司 50,000 10,000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40,000 8,000

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000 8,000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40,000 8,000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40,000 8,000

合计 550,100 110,020

三、风险提示

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等特点，在投资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

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 可能存在因决策或行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导致投资项目不能实现预期收益的风

险。 同时，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出资设立浦东科创投资基金预计对公司2019年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

不存在重大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基金设立后续推进情况，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要求，及时履行

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特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有关信息以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为准，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150

证券简称：宜华健康 公告编号：

2019-32

债券代码：

112807

债券简称：

18

宜健

01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其中现场会议于2019年5月17日(星期五)下午3:00在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文冠路口右侧宜

都花园宜华健康二楼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则由股东在2019年5月17日上午9:30至11:30和下午1:00至3: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在2019年5月16日15:00至2019年5月17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通过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8人， 代表股份363,175,680股， 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57.929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311,419,07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9.6739％。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51,756,60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8.2556％。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于鹏、

柳启乾对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 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会议经有表决权的股东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363,038,2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22％；反对128,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4％；弃权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5％。该

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774,5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8137％；反对

128,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208％； 弃权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655％。

2、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363,038,2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22％；反对128,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4％；弃权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5％。该

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774,5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8137％；反对

128,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208％； 弃权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655％。

3、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363,038,2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22％；反对128,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4％；弃权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5％。该

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774,5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8137％；反对

128,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208％； 弃权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655％。

4、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363,038,2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22％；反对128,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4％；弃权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5％。该

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774,5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8137％；反对

128,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208％； 弃权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655％。

5、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363,134,2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6％；反对32,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9％；弃权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5％。 该议

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870,5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347％；反对

32,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998％； 弃权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655％。

6、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362,997,4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9％；反对169,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66％；弃权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5％。该

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733,7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6798％；反对

169,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547％； 弃权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655％。

7、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361,500,7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388％；反对1,658,50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567％；弃权1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5％。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37,0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3992％；反对1,

658,5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7430％；弃权1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578％。

8、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363,114,4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31％；反对52,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4％；弃权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5％。 该议

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850,7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991％；反对

52,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354％； 弃权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655％。

9、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363,118,2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2％；反对48,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4％；弃权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5％。 该议

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854,5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9979％；反对

48,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366％； 弃权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655％。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19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50

亿元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363,086,3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54％；反对89,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获

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822,6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3294％；反对

8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70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提供担保额度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361,589,6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633％；反对1,586,00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36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该议案

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25,9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0488％；反对1,

586,00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9512％；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2、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130,861,3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18％；反对89,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8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获

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822,6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3294％；反对

8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70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13、审议通过《关于同意公司子公司达孜赛勒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参股公司汕头市宜鸿投

资有限公司的下属医院签署医院管理服务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130,861,3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18％；反对89,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8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获

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822,6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3294％；反对

8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70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夏成才先生、王振耀先生和袁胜华先生进行了年度述职，并向本次

股东大会提交了2018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于鹏、柳启乾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若干规定》、《规范运作指引》、《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和宜华健康章程等相关规

定，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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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设立上海浦东科技创新投资基金暨关联交

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基本情况

经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

出资额人民币4亿元，参与设立“上海浦东科技创新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 ）。 上述事宜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22日

披露的《关于参与设立上海浦东科技创新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011）。

二、交易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已签署《上海浦东科技创新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合伙协议》，上海浦东科技创新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以下简称“科创投资企业” ）已完成工商登记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全体合伙人已完成第一期出资额的募

集。

（一）科创投资企业工商登记情况

名称：上海浦东科技创新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1FL6FJ46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东鑫恒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04月08日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基金备案情况

备案编码：SGN932

基金名称：上海浦东科技创新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管理人名称：上海东鑫恒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2019年05月16日

（三）基金第一期出资募集情况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 本期缴付出资额

上海东鑫恒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GP） 100 20

上海浦东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LP）

100,000 20,000

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 80,000 16,000

上海浦东科创集团有限公司 80,000 16,000

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80,000 16,000

上海金桥（集团）有限公司 50,000 10,000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40,000 8,000

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000 8,000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40,000 8,000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40,000 8,000

合计 550,100 110,020

三、风险提示

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等特点，在投资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

存在因决策或行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投资项目不能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同时，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出资设立浦东科创投

资基金预计对公司 2019�年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不存在重大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基金设立后续推进情况，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要求，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有关信息以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8日


